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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城市中的集體性抗爭：

倫敦騷亂的三種解讀

● 趙永佳、李勁華

一　集體行為的時代

2012年1月8日，逾千香港人在意

大利名牌Dolce & Gabbana（D&G）尖

沙嘴店門外集結抗議的事件，可以說

為香港各類集體行動拉開了序幕。有

趣的是，D&G員工以至學者對抗議事

件的論述，正好反映了社會學對集體

行動的兩個傳統分析方向。當中D&G

一名員工在網上評論示威行為是「無

知羊群心態好恐怖」及「腦殘」等1，與

勒龐（Gustave Le Bon）於1895年所發

表的經典著作《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中把人群視為非理性、傳

染性、匿名性，以及壓抑自覺個性等

具破壞文明可能的社會組織的看法，

可謂一脈相承2。與此相對照，香港

社會學者何國良則指出，這一集會抗

議事件反映港人在現存制度下對內地

人心生不滿，並觸發排外情緒3，這

看法亦與傳統社會學的「受挫—攻擊

預設」理論相符。

「D&G事件」很快便以和平的方式

告一段落。然而，同樣是集體行為，

2011年8月英國反對警方暴力執法的

示威活動，卻觸發大規模騷亂，總共

造成5人死亡，202人受傷（當中186人

是警察），合共2,000多人被捕，因破

壞及掠奪行為引致的財物損失估計超

過二十億英鎊，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

一的倫敦亦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對

此，海外學界及媒體有頗多討論，然

而多缺乏深遠的學術意涵。我們在此

想藉倫敦騷亂事件，討論有關集體行

為的幾個流行解讀角度。

縱觀全球，騷亂雖非常見的都市

現象，卻在不同國家的大城市普遍爆

發過。近代吸引全球注視的都市騷

亂例子有美國1967年的底特律暴動、

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2005及2008年的

法國巴黎騷亂，以及2011年中國浙江

發生的萬人騷亂等。香港戰後成長的

一輩對城市騷亂也絕不陌生，類似的

事件有1956年雙十暴動、1966年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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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小輪加價引發的九龍騷動、1967年

左派工會暴動和1981年聖誕騷動等。

殖民時代港英政府所撰寫的《一九六

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更是大學本科生選修「香港社會」一課

時必讀的文獻，報告將當年的九龍騷

動歸咎於「青年人精力太旺盛」，並由

此引伸出的青年政策（例如舉辨新潮

晚會等）4，至今仍是課堂內的「經典

笑位」。解讀大規模城市騷亂，例如

青年人的參與、騷亂牽涉的種族及政

治議題、警務工作的有效性等，一向

是各地學者及政策制訂者經常關注及

正視的課題。

為進一步了解倫敦騷亂的前因後

果，英國《報》（The Guardian）委託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社會學家紐伯恩（Tim Newburn）領導

的專案研究小組（下稱專案小組）對事

件進行了深入調查，至今已訪問了

270名騷亂參與者，並正在把訪談對

象伸延至騷亂過程中的其他社會角

色，例如受害者及警察等。同時，專

案小組為此事組建了兩個大型數據

庫，一個載有超過1,100名因與騷亂有

關被控而需出庭應訊的被告資料，另

一個則載有250萬條在「推特」（twitter）

所發布的與騷亂前後事件有關的訊息

（tweets）。專案小組以社會學研究方

法，分析了相關的訪談結果及數據庫

所載資料，並配合從不同渠道獲得的

事件報告（如警方的檢控統計等），抽

絲剝繭地進行嚴謹的驗證，力求打破

英國主流社會對騷亂的成因及過程所

產生的一些迷思。

專案小組於事件發生四個月後於

《報》的官方網站陸續刊登了一系列

的調查研究結果5。本文將綜合《

報》發布的結果，並以社會學角度總

結一下目前對是次騷亂的不同解讀，

包括官方強調的「建制」視角、《報》

及部分學者所持的「深層次矛盾」論，

以及英國社會學家和我們均想帶出的

「集體行為」視角。

二　倫敦騷亂的建制解讀：
　　道德淪亡、警權不彰？

英國政府的視角，總體來說代表

了一般建制對騷亂的解讀模式：就是

把騷亂連繫上道德淪落、犯罪、幫派

參與、網上社交媒體欠缺監管，以及

警力不足等執法議題，並認定騷亂與

貧窮及政治無關。這一講法可見諸於

首相卡梅倫（David W. D. Cameron）在

騷亂發生兩周後對事件的解讀：「騷亂

是英國正經歷道德下滑的症狀」，他

認為造成騷亂的主因是英國社會內日

益增長的深層次問題，例如「責任感下

降，私欲的興起，個人權利愈來愈優

先於其他考慮」等，所以英國國民有需

要「重奪社會」6。卡梅倫這種看法與

社會學傳統中的功能學派理論近似，

就是把騷亂的成因視為英國社會出現

功能障礙（dysfunction），由於家庭和

學校等制度的失效，令到「道德共識」

未能內化成為青年人的價值觀，因而

引致大規模的社會問題7，而騷亂本

身正是青年人犯罪性的一種具體表現。

類似的「道德恐慌」8其實很容易

就能被戳穿。我們從英國內政部下載

並分析了該國從2002/03至2010/11年

的犯罪統計，發現英國警方整體記錄

在案的罪行數字，從2003/04年高峰的

6,013,759宗逐年下降至2010/11年最低

的4,150,097宗，跌幅達31%；在2002/03

至2010/11年間，英國的兇殺案下降了

39%，行劫案下降了41%，爆竊案下

降了41%，2003/04至2010/11年刑事

毀壞罪行下降了42%。唯一上升的是

英國政府的視角，總

體來說代表了一般建

制對騷亂的解讀模

式：就是把騷亂連繫

上道德淪落、犯罪、

幫派參與、網上社交

媒體欠缺監管，以及

警力不足等執法議

題，並認定騷亂與貧

窮及政治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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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相關罪行，在2002/03至2010/11

年間大幅上升62%9。若只統計人身

暴力或財產犯罪數字，英國人諷刺地

變得「更有道德」而並非更趨向「犯罪

性」。卡梅倫為首的保守黨一直很強

調家庭及學校等傳統制度在構成社會

控制中的角色，針對騷亂的應對政策

也因此傾向於重建此等制度的功能。

其實，類似的「家庭危機」論常被用作

解釋香港的犯罪率為何在1970至80年

代大幅上揚，但已有學者指出該論傾

向把社會問題的根源矛頭指向「家

庭」，只會徒令後者蒙受不必要的壓

力及干預bk。

英國政府及警方高層在早期向國

會匯報倫敦騷亂時，也曾把矛頭指向

幫派的參與，認定幫派的動員造成內

城區廣泛的破壞及觸發一系列暴力事

件。然而，根據專案小組的調查，英

國幫派並無積極參與為期五天的騷

動；甚至倫敦警方後來也把騷亂被捕

者中擁有幫派成員身份的百分比從

28%下調到19%，又把整體英國被捕

者中擁有幫派成員身份的百分比下調

至13%bl。由此可見，「幫派參與」論

在這些數字面前站不住腳。專案小組

分別採訪有份參與騷動及沒有參與騷

動的幫派成員，發現確實有小部分幫

派成員利用組織資源發起騷動，甚至

幫派間少有地趁亂「合作」搶掠，但大

部分幫派於騷動期間都處於停火狀態

中，並沒有乘機攻擊敵對派系，也沒

有大幅動員進行破壞，可見事實是幫

派成員普遍沒有參與騷動。

另一個被專案小組破解的迷思，

則是有關卡梅倫在國會緊急會議中針

對社交媒體，特別是「推特」被利用作

為策劃暴力、混亂和犯罪的指控，其

嚴重程度甚至使當時英國警方高層表

示曾考慮關閉「推特」網站。專案小組

在分析250萬條與騷亂前後事件有關

的訊息後，發現「推特」確有被用作散

播謠言，例如「騷動者闖入麥當勞並

自助烹調食物」一則，但同時也帶有

正面功能，包括快速協助闢謠，以及

用作尋找資訊，如了解街道封閉的情

況，協調義工重建受影響社區等bm。

至於「推特」協助策劃騷亂的指控，專

案小組則認為未能成立bn，並指出較

新穎和普及化的通訊科技慣常地被描

繪為扮演「騷亂策劃平台」的角色，例

如1992年洛杉磯暴動中的即場電視報

導，以及2005年法國巴黎騷亂中的即

時訊息等，其實這些指控只不過是尋

找代罪羔羊的一種便宜之辭而已bo。

此外，不少英國主流輿論認為，

騷動得以延續數天的原因是警方未能

有效執法，未有控制好騷亂萌芽期間

相對較少的社會失序。例如，英國

保守黨歐洲議會議員韓南（Daniel J.

Hannan）就認為，英國警方因近期一

連串的竊聽醜聞而士氣低落，加上同

時受制於政治考慮，例如種族及貧窮

議題等，在騷動早期發生時未能迅速

果斷地執法，有效分隔群眾及拘捕騷

亂份子bp。另一方面，卡梅倫則認為

騷動與貧窮無關，而是因為警力不足

以應付事件bq。可見「警權不彰」向來

是建制解釋大型群眾運動的理由，這

次亦不例外。

然而，對於警方未能有效執法或

警力不足等說法，騷亂者及《報》持

有的其中一種看法則完全相反——他

們認為正是英國警方過度執法導致騷

亂發生。為求證和韓南類近說法的真

確性，專案小組向受訪者進行了查

證，發現英國警方防暴隊在騷動初期

已採取高度壓迫性的零容忍策略br，

部分騷動參與者認為警方日常執法的

野蠻暴行是直接導致騷動者與警方發

生「對決式衝突」的遠因，例如帶歧視

性、態度惡劣的截停搜查等行為bs，

「推特」協助策劃騷亂

的指控，專案小組認

為未能成立，並指出

較新穎和普及化的通

訊科技慣常地被描繪

為扮演「騷亂策劃平

台」的角色，其實這

些指控只不過是尋找

代罪羔羊的一種便宜

之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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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使英國低下階層社區醞釀出一股

反權威次文化並廣泛散布──就如

《報》所發現，諾丁漢及利物浦的主

要騷動者並非進行搶掠，而是針對當

地警署進行攻擊破壞bt。

對比英國建制間強調道德淪亡、

警權不彰的解讀，專案小組及同情騷

亂參與者的人士就提出「深層次矛盾」

論，指出社會矛盾激化才是騷亂爆發

的主因。

三　民間社會的解讀：社會
　 不公導致騷亂爆發　

專案小組瞄準卡梅倫有關「騷動

與貧窮無關」的說法，分析了警方的

拘捕資料並進行地理信息系統操作，

測繪出暴動參與者所住地區的經濟特

徵，結果發現在法庭受審的騷動參與

者往往來自英國最貧困、生活環境最

糟糕的社區。據警方拘捕資料所示，

大部分騷亂案件與盜取財物有關ck。

受訪的被捕人士亦指他們盜取財物的

原因是受到各類媒體所渲染的消費主

義影響：他們沒有能力作品牌消費，

卻每天在街上、電視、網上收看無數

的品牌廣告。如果進一步引用社會學

結構功能學派默頓（Robert K. Merton）

的「失範—越軌」（anomie-deviance）概

念來分析，騷動參與者面對長期失

業而無法以「社會認可手段」──即工

作──去達成其「文化目標」──即品

牌消費，因而導致「失範」，並以「創

新手段」──例如搶掠，來追求文化

目標cl。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家薩森

（Saskia Sassen）認同經濟因素是騷亂

成因之一，如高企的青少年失業率、

收入不平等的嚴重化，以及英國政府

大幅削減公共服務開支的緊縮政策

等。但她更強調，英國騷亂跟2005及

2008年法國巴黎以至其他西方國家的

騷亂一樣，其實是「街頭起義」的一

種，是無法獲得正統政治發聲渠道的

低下階層人民佔據街道作為政治抗議

空間的一種後果cm。

我們在此想指出，把英國警方濫

權、英國國內結構性貧富懸殊，以及

當地政治權力不均三大關於社會不公

的指控視為騷動成因的視角，其實與

傳統社會學中研究集體暴力行為的「受

挫—攻擊預設」（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理論一脈相承：簡單來

說，就是社會不公導致挫折，挫折導

致攻擊行為，即騷動中的放火、毀壞

公物、搶掠等行為cn。但我們認為，

「受挫─攻擊預設」只能從社會心理角

度局部展示出暴動參與者的壓力成

因，卻未能解釋為何英國其他處於相

同社會背景的人未有參與暴動，以及

為何騷動並非持續性地天天發生。我

們特別想指出的是，儘管導致騷動爆

發的機制跟產生騷動壓力的機制並無

衝突，但兩者其實不盡相同。在總結

各方報導並作出初步分析後，我們認

為當中一個由英國社會學者提出、傳

媒亦逐漸觸及的社會學視角，頗值得

進一步討論，這就是從「集體行為」的

理論去理解騷亂的出現及其演變過

程，並能呼應薩森把騷亂視為群眾運

動的看法。

四　動機以外的解讀：聚焦
 於「集體行為」本身

把城市騷亂視為「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r）的一種，並以社

會組織理論分析當中的組群規範及組

「受挫─攻擊預設」只

能從社會心理角度局

部展示出暴動參與者

的壓力成因，卻未能

解釋為何英國其他處

於相同社會背景的人

未有參與暴動，以及

為何騷動並非持續性

地天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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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角色，本身正是社會學的傳統之一。

由布魯默（Herbert G. Blumer）在1939年

所擴展的「社會傳染」（social contagion）

概念，闡述了社會動蕩期間，集體

成員經常出現「循環回應」（circular

reaction），令整體情緒升溫，並透過

符號互動（symbolic interaction）令旁觀

者「感染」組群規範，成為集體的一員

並作出遵循性的集體行動co。早期的

「集體行為」理論傾向把群眾視為非理

性，帶有負面價值判斷，但亦有理論

把集體行為視為徹底理性的個人行動

選擇，為行動者最佳化其收獲結果的

行為cp。後期的「集體行為」理論開始

避免在「理性—非理性」兩極間落墨，

例如現任香港特區運輸及房屋局副局

長邱誠武及資深傳媒人吳志森多年前

就曾以價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對1981年

香港聖誕騷動作田野調查，寫實地描

述當時「油脂」青年在中環一帶與途人、

警察的互動過程cq。延續這一學術傳

統，我們引用特納（Ralph H. Turner）

和吉利安（Lewis M. Killian）1957年提

出的「突現規範理論」（emergent norm

theory）cr來註解這次英國騷亂cs。

特納和吉利安把「集體行為」定義

為一種出現在「當慣常約定停止指導社

會行動，以及人們集體超脫、繞過、

或顛覆既定體制模式和結構時」的社

會行為模式。根據特納和吉利安的看

法，大規模騷亂通常經歷一系列的演

變過程：起始條件是複數的人，因為

需共同行動的事情先要形成一個臨時

集體ct。以這次英國騷亂為例，原先

在街頭聚集的人群本來是參與和平集

會，以表達不滿倫敦警方槍殺二十九

歲黑人杜幹（Mark Duggan）。他們大

多是死者家屬、朋友或地方社區人

士。集會初期是有秩序地進行，亦沒

有發生搶掠或破壞行為，意味³大多

數人仍奉行³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及行

為規範，例如對保障私有財產的共

識、認同及遵守；集會早期的「意義」

亦主要是針對警方暴力執法與濫權。

有別於把集體行為視為有近似背景

（如幫派成員）及遭遇的人因共鳴而走

在一起，特納和吉利安傾向認為，集

體行為中的成員可以是異質、多元且

持有不同目的dk。

然而，後期更多參與者的加入令

集會漸漸被重新定義，甚或被賦予更

多的「新意義」，例如加入貧富懸殊、

少數族裔缺乏政治權利等其他「相對

剝削」的概念。在加入太多新意義的

背景下，集會的目的開始出現模糊

化，傳統和制度化的行為規範亦隨之

開始崩解。集會人群透過討論、喊口

號等互動過程不斷修訂臨時集體所寬

容的行為，並據此重新界定一種只適

用於集會現場的行為判定標準。這些

「突現規範」對集會成員的行為產生強

大的影響及約束力，迫使個體遵守臨

時集體的意願。比方說，假如主流社

會對「私有財產」的概念被臨時集體重

新定義為一種對其成員剝削的概念

時，集會所寬容以至贊同的行為，便

可能開始包括違反保障私有財產之共

識的搶掠及破壞行為。

事實上，從專案小組對騷亂參與

者的訪問得知，他們形容搶掠的過程

就如「過聖誕節」、「人們在自己的家

Î拿起屬於自己的東西」、「一個正常

的購物日⋯⋯但店內沒有工作人員」

那樣dl。一位二十二歲的年青母親在

訪談期間說，她在進入服裝店偷取時

裝前，「⋯⋯只是想：是啊，所有人

在我身邊都在幹〔搶掠〕。」dm如專案小

組所描述，當法治意識被暫停後，許

多人開始真心以為他們可以免費拿取

任何私人物品且不用承擔後果──這

集會人群透過討論、

喊口號等互動過程不

斷修訂臨時集體所寬

容的行為，並據此重

新界定一種只適用於

集會現場的行為判定

標準。這些「突現規

範」對集會成員的行

為產生強大的影響及

約束力，迫使個體遵

守臨時集體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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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為反擊消費主義及資本主義制

度已成為臨時集體的「突現規範」，並

將「免費拿取任何物品」重新定義為符

合情境的行為，而騷亂人群亦開始接

受了將這個本是臨時性的規範變成具

凌駕性的規範。一位被控盜竊並遭定

罪的十六歲少年就這樣憶述：「假如

法律不能阻止我，那就表示我可以去

做〔搶掠〕。如果法律有阻止我的話，

我也不會這麼做。」「亞洲人、黑人、

白人，這感覺就像我們同屬一個大幫

派。」「通常情況是警方控制我們，但

〔騷亂時〕法律遵從於我們，知道我的

意思嗎？」dn

我們亦可從此角度去探討「警方

不稱職／無能／濫權」的說法。我們

認為，騷亂能否持續並非取決於警方

有否嚴格進行鎮壓，而是群眾的集體

觀感認為警方不能也不會「觸碰」他

們。這些「突現規範」令一般視為帶有

嚴重後果的襲警行為反而在騷亂中變

成行為典範。當警方這傳統保護者

的角色被無效化（the lack of capable

guardian），財物劫掠也就自然連帶

發生了do。因此，「集體行為」應可作

為理解英國騷亂發生過程的第三種

視角。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強調「集體

行為」這視角之時，並無意圖否定第

二視角——有關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重

要性。事實上，後期的「集體行為」理

論，如斯梅爾瑟（Neil J. Smelser）在

1962年提出分為六個階段的「增值模

式」（value-added model）dp，就把社會

不公等結構性壓力（structural strain）

納入騷亂發生必需的第二階段條件。

英國騷亂中的攻擊行為多集中在消費

場所，正好反映出群眾在面對結構性

壓力時其實相當「理智」地選擇他們的

目標。

此外，斯梅爾瑟指出，社會的「結

構有利性」（structural conduciveness）是

另一個促成「集體行為」的重要元素，

甚至是其發揮的首要階段，例如城市

人口集中以及交通和通訊便利等有利

條件，令人群更快更易聚集，都是促

成集體行為發生的條件dq。回到是次

騷亂的背景去看，雖然網上社交媒體

組織群眾騷亂的能力看來被誇大了，

但專案小組也指出英國黑莓手機月費

低廉，又提供免費而保密的短訊服務

（BlackBerry Messenger），是基層騷亂

者通信及組織行動的首選dr，提供了

動員網絡的「結構有利性」。

五　政策含義：「理解」
而非「嚴打」　

我們在上文以三個不同的視角立

體地分析了英國去年夏天爆發的騷

亂：首先，借助《報》及倫敦政治經

濟學院的調查研究，指出英國政府強

調的「建制」視角存在³誤導性的盲

點。之後，我們從騷亂者受壓迫的身

份及其同情者所持的「深層次矛盾」

論，帶出英國社會上各種相對剝削如

何成為是次騷亂背後的結構成因。最

後，我們以社會學的「集體行為」理論

視角去詮釋騷亂發生過程，並引伸出

「突現規範」如何主導集會者以至旁觀

者的行為，並以「增值模式」融合上述

第二及第三視角。

那麼，「集體行為」視角對防治騷

亂有何實際意義呢？特納和吉利安認

為，群眾運動帶有內部及外部社會控

制的特徵：前者的例子是組織者自發

成立的遊行糾察隊及示威規條，後者

所指的則為警方等外力控制ds。從這

個角度思考的話，如何避免群眾運動

「突現規範」令一般視

為帶有嚴重後果的襲

警行為反而在騷亂中

變成行為典範。當警

方這傳統保護者的角

色被無效化，財物劫

掠也就自然連帶發生

了。因此，「集體行

為」應可作為理解英

國騷亂發生過程的第

三種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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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成騷亂，重心應該放在確立及協

調群眾運動的組群規範，善用群眾運

動的內部社會控制，減少「突現規範」

出現的可能性，而非單純³眼於警力

的多寡。有論者指出過往警方的群眾

管理模式其實取材自早期學者對「暴

民」（mob）的研究，因而忽略了騷亂的

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單純只以

「武力升級型的執法風格」（escalated

force-style policing）去應付：結果受過

防暴訓練的前線警員在面對群眾時

「預期」了集體暴力的發生，並「自我

應驗」地表現出挑釁性的行為，結果

令預期實現，最終促成暴力行為dt。

其實，隨³社會學對集體行為研

究的發展，近年先進國家警方的群眾管

理模式已改為採取「協商性抗議管理」

（negotiated management of protest）ek。

以這次英國騷亂為例，警方可在事前

以社區警務（community policing）建立

起社區關係網，並在示威集會發生初

期，動員社區人士、地方組織，以至

示威者本身，協議集體行為的共識規

範，並在面對集會者時採取容忍、克

制，以及非挑釁性的態度。以香港為

例，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香港

部長級會議其間，韓國農民示威者與

香港警方就多次為示威遊行尺度進行

協商，使示威者的訴求明確之餘，亦

沒有太多衝擊事件發生。雙方一直

保持克制至會議最後一天（12月17至

18日），合演了一場外國媒體報導為

「衝突」el，本地警方稱為「騷亂」的高

潮戲em，但過程中沒有劫掠，沒有商

戶被衝擊，也沒有途人被襲擊。900多

名清場時被帶走的示威者中，只有14名

被起訴，3名最終被檢控，但全部罪名

不成立並予以當場釋放。同樣採用「協

商性抗議管理」的例子可能還包括香港

近年的反高鐵集會和菜園村保育行動。

由此可見，公眾不應把警方於示

威期間克制的表現、與聚集群眾的充

分溝通，誤認為警權不彰的表徵，反

而應該支持雙方加強溝通，而不是向

警方施壓，要求「嚴打」示威群眾。正

如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黃程曾

經在報章指出，修訂「辱警罪」也不能

完全解決警民衝突問題，最終仍有賴

警民間互相尊重en。當然，在我們強

調理解騷亂時「把群眾帶回來」（“bring

the crowd back in”）之餘eo，亦認同政

府應重視民眾對縮減貧富差距、加強

監察警權的運用、促進社會流動性，

以及消除種族歧視等政策訴求。深層

次的社會矛盾當然並不是要演變成騷

亂才成為政策議題，在社會矛盾還未

演變成騷亂的原材料時就應該盡力消

弭——這才是追求社會「和諧」的重要

工作，而不是一鼓勁兒強調應付矛盾

爆發後期的「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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